
校外培训监管行政处罚决定书

北教体罚字 (2025) 第 1号

经查，北戴河文慧自习室有营业执照，无办学许可证。 从事中、 小学

英语学科类培训。 招收11名小学英语学生，3名试听生。 6名初中英语学

生， 3名试听生。 培训收费标准每人每节25元， 共收取费用8500元， 已

消课费用 3850元 ， 未消课费用4650元

2025年 7月 22日， 北戴河区教体局执法人员王森、 王岩在线下校外

培训监管检查中发现北戴河文慧自习室涉嫌无证办学开展学科类培训活

动。 有 2名教师授课，现场参与培训学生23人 。 我局执法人员对现场证

据拍照取证，对负责人制作了《校外培训监管现场笔录》,责令停止办学。

2025年 7月 23 日向机关负责领导请示立案审批。 立案文号为北教体罚立

字〔2025〕 第 1号 ，由王森 (执法证号03030704004) 、 王岩 (执法证号

03030404034) 两位同志负责。 2025年 7月 23 日向北戴河文慧自习室送

达 《校外培训监管询问通知书》。2025年 7月 28 日对当事人制作了相关

的询问笔录，责令退还所收费用

当事人名称： 北戴河文慧自习室
负责人： 陈某

证件类型： 营业执照

证件号码： 92130304MAENEGMTOH

地址： 北戴河区牛头崖镇戴河新城一期二区92-93号楼11号商铺

。

。

上述事实有现场证据照片6张、现场检查笔录和视频、负责人询问笔

录和视频等相关证据，通过以上证据证明北戴河文慧自 习室无办学许可证

且从事学科类培训活动。

本单位于2025年 8月 8日向北戴河文慧自习室送达了 《校外培训监






